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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区交通委员会
重庆市大足区环境保护局

重庆市大足区市政园林管理局
关于印发大足区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

联单制度（试行）的通知
大足交委发〔2017〕213 号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水运企业：

按照《重庆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

案》工作要求，特制定《大足区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

单制度（试行）》，请各单位严格按制度要求认真落实相关工作。

附件：1.大足区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制度（试行）

2.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

重庆市大足区环境保护局

重庆市大足区市政园林管理局

重庆市大足区交通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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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足区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制度
（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防

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交通运输部《船

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5—2020 年）》等工

作要求，切实做好我区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工作，防治

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对大足区境内航行、停泊、作业船舶

的垃圾、油污水、残油、生活污水等可能对水域环境造成污染的

污染物实施接收、转运和处置的相关活动。

本制度所称船舶是指从事交通运输活动的船舶、趸船及公务

船艇等应由海事部门办理登记的各类船舶，不包括渔船、体育运

动船舶和景区园林水域内游览船、筏。

第三条 交通、市政、环保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对船

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相关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区交通委员会同市政、环保等部门建立船舶污染物接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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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处置联单制度。区交委海事部门及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负责

辖区内船舶及污染物接收单位水上作业实施环节联单制度的核

查。

市政部门负责船舶生活垃圾转运单位的监督检查，负责船舶

生活垃圾上岸后转运、处置环节及生活污水上岸后处置环节的联

单核查。

环保部门负责对从事船舶废油等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

及处置等经营活动单位的经营许可审批及监督管理，负责对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从事船舶垃圾、残油、含油污水等接收作业应当具

有与其作业风险相适应的预防和清除污染的能力，应当编制作业

方案，遵守相关操作规程。

接收单位接收的船舶污染物必须交由岸上具有相应处理资

质的合法单位规范处理，做到日收日清。

第五条 从事船舶废油等属于环境污染危险废物的船舶污

染物处置，应按环保部门要求取得相关经营许可。

危险化学品运输船应到具有危化品洗舱废水处理能力的专

用码头进行清洗，防止对水体造成污染。

第六条 在内河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船舶，不得违反法

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及交通运输部的规定向内河水域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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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不符合排放规定的船舶污染物应当交由港口、码头或有

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理。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在污染物接收作业完毕后，应当填写

《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注明作业双方名称、作

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地点以及污染物种类、数量等内容，并经

船方和接收单位共同签字确认，作为船舶交接污染物的证明备

查。

第七条 《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一式四联，

分别由船舶、接收单位和转运处置单位在接收和转运处置的

每个环节交接过程中填写并分别留存。

《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由区交通委员会商海

事和城管（环卫）部门确定，统一格式，统一印制。

第八条 船舶生活垃圾接收转运处置联单按以下程序运行：

（一）船舶垃圾接收作业完成后，接收单位如实填写联单

“第一联”“第二联”，并由船舶和作业单位双方签字确认，其

中“第一联”由船方留存，“第二联”交接收单位留存。船方将

联单与垃圾记录簿一并保存至少 2 年。

（二）接收单位收集的船舶垃圾转岸必须交由经城管（环卫）

部门认可的合法垃圾转运单位转运，转运交接时双方互相确认信

息，填写联单“第三联”“第四联”内容，其中“第三联”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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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单位留存，“第四联”由转运单位留存。船舶垃圾由转运单位

运行至垃圾处置单位（城市生活垃圾中转站或垃圾处理场），进

行后续的处置工作。

接收单位为港口、码头的，相关联单运行程序由港口经营人

负责实施。

第九条 船舶生活污水未实施在船达标治理的，其污水接收

转运处置联单按以下程序运行：

（一）船舶生活污水接收作业完成后，接收单位如实填写联

单“第一联”“第二联”，并由船舶和作业单位双方签字确认，

其中“第一联”由船方留存，“第二联”由接收单位留存。船方

需将联单妥善保存备查。

（二）接收单位将收集的船舶生活污水委托转运单位使用车

辆转运至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或指定的市政排水管网接入点，转

运交接时双方互相确认信息，填写联单“第三联”“第四联”内

容，填写后“第三联”由接收单位留存，“第四联”由转运单位

留存。污水运输车辆将污水运输到污水处理厂或进入市政排水管

网，进行后续处置工作。

（三）接收单位通过码头或接卸点将污水直接泵入岸上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或市政管网的，则可省去联单中的转运交接环节，

仅填写联单“第一联”“第二联”即可，但接收单位应同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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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施或市政管网的运营单位签订服务协议备查，确保污水接入

的合法有效性。

接收单位为港口、码头的，相关联单运行程序由港口经营人

负责实施。

第十条 船舶废油、油污水接收转运处置联单按以下程序运

行：

（一）船舶废油、油污水接收作业完成后，接收单位如实填

写联单“第一联”“第二联”，并由船舶和作业单位双方签字确

认，“第一联”交船方留存，“第二联”由接收单位留存。船方

将联单保存在油类记录簿等文书中至少 3 年。

（二）接收单位可对接收的油污水进行处置，处置后的污水

应达标排放，处置后剩余的废油及直接接收的船舶废油应交具有

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进行利用或处置。接收单位向危废

收运处置单位交付污染物时，应双方核对确认污染物信息，填写

联单“第三联”“第四联”，填写后的“第三联”由接收单位留

存，“第四联”由危废收运处置单位留存。

（三）接收单位通过码头或装卸点将油污水直接转交给岸上

设施进行处理的，可省去联单中的转运交接环节，仅填写联单

“第一联”“第二联”即可，但接收单位应同污水处理设施的运

营单位签订服务协议备查，确保污水接入处置的合法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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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船舶废油转运处置还应填写危险废物运输转移联单

的，按环保部门的要求和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开展水上污染物接收作业

时，应按照规定将接收情况向作业地海事部门报告，海事部门接

到报告后，可根据作业船舶概况、作业地点以及作业气象海况等

因素进行现场抽查。主要核实作业双方作业前现场防污染措施准

备情况，作业流程与作业方案的一致性，作业人员培训情况等，

防止作业过程发生污染。

第十二条 海事部门和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应加强对到港船

舶的防污染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船舶偷排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第十三条 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和处置单位应做好联单运

行记录的保管，建立固定台账做好运行记录登记汇总，按月向相

关管理部门报送联动运行情况记录清单信息。

每月 25 日前，接收单位向所在地海事、港航和有管辖权的

城管（环卫）部门，船舶废油的危废收运处置单位向有管辖权的

环保部门，分别报送上一个月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联单数据报

表，各相关部门做好报表收集备案。

第十四条 各监管部门要各司其职，紧密协作，共同加强船

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制度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积极探索

建立共享信息平台，适时开展联合检查、联动执法，建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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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联动和监管合作机制。

第十五条 鼓励通过信息化手段建设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

处置联单制度电子平台和手机 APP，通过“互联网+”手段提高

联单运行效率。

第十六条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底，各监管部门共同召

集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总结和评估本制

度运行情况，不断改进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和处置联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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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
编号：CQ20170001

备注：本联供船舶与污染物接收单位进行船舶污染物接收交接时使用。船舶污染物种类包

括：1、船舶垃圾；2、船舶生活污水；3、船舶含油污水；4、船舶残油。

为保护水体环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现将船舶污染物交由接收单位进行相应处

置，相应交接信息如下：

船舶名称： 船舶识别号：

船长签字： 联系电话：

接收单位名称： 接收单位联系电话：

接收单位船舶名称： 接收船舶船长签字：

接收单位车辆号牌： 车辆驾驶员签字：

接收船舶污染物种类： 数量： （吨或立方米）

接收船舶污染物种类： 数量： （吨或立方米）

接收船舶污染物种类： 数量： （吨或立方米）

作业地点：

作业开始时间： 作业结束时间：

接收单位： （盖章）

第
一
联

船
舶

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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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
编号：CQ20170001

备注：本联供船舶与污染物接收单位进行船舶污染物接收交接时使用。船舶污染物种类包括：1、

船舶垃圾；2、船舶生活污水；3、船舶含油污水；4、船舶残油。

为保护水体环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现将船舶污染物交由接收单位进行相应处

置，相应交接信息如下：

船舶名称： 船舶识别号：

船长签字： 联系电话：

接收单位名称： 接收单位联系电话：

接收单位船舶名称： 接收船舶船长签字：

接收单位车辆号牌： 车辆驾驶员签字：

接收船舶污染物种类： 数量： （吨或立方米）

接收船舶污染物种类： 数量： （吨或立方米）

接收船舶污染物种类： 数量： （吨或立方米）

作业地点：

作业开始时间： 作业结束时间：

接收单位： （盖章）

第
二
联

接
收
单
位

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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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

编号：CQ20170001

为保护水体环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现将 （接收单位）收集的船舶污染物交由

（转运单位）单位转运至 处置，相应交接信息如下：

序号 被接收船舶名称 船舶污染物种类 数量 接收地点① 接收日期 转运地点② 转运日期

注：①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进行污染物接收作业的地点；②城管部门认可的合法污染物转运单位转运交接污染物的地点；

接收单位： （盖章） 转运单位： （盖章）

经手人 ： （签字） 经手人： （签字）
备注：本联供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和转运单位交接时使用，接收单位应将接收的船舶污染物分类汇总填写本单后统一向转运单位交接。船舶污染物

种类包括：1、船舶垃圾；2、船舶生活污水；3、船舶含油污水；4、船舶残油。

第
三
联

接
收
单
位

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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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联单

编号：CQ20170001

为保护水体环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现将 （接收单位）收集的船舶污染物交由

（转运单位）单位转运至 处置，相应交接信息如下：

序号 被接收船舶名称 船舶污染物种类 数量 接收地点① 接收日期 转运地点② 转运日期

注：①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进行污染物接收作业的地点；②城管部门认可的合法污染物转运单位转运交接污染物的地点；

接收单位： （盖章） 转运单位： （盖章）

经手人 ： （签字） 经手人： （签字）
备注：本联供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和转运单位交接时使用，接收单位应将接收的船舶污染物分类汇总填写本单后统一向转运单位交接。船舶污染物

种类包括：1、船舶垃圾；2、船舶生活污水；3、船舶含油污水；4、船舶残油。

第
四
联

转
运
单
位

留
存


